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五日 星期三A5要聞􀰙責任編輯：梁景堯
美術編輯：劉國光

【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會
不遺餘力增加土地供應，滿足香港住屋需要，及配合香港經濟和社會
的中長期發展。林鄭月娥又說，市區的土地已高度發展，政府必須透
過開拓新界土地、維港以外填海以及利用岩洞等方式增加土地供應。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第13屆香港論壇，向400位來自24個國家及地
區的商界人士介紹香港最新的發展情況。林鄭月娥表示，行政長官梁
振英任內首要工作，是解決市民的住屋需求，因此會優先將土地用於
增加房屋供應，包括公營房屋和私人樓宇。

林鄭月娥說，今屆政府會繼續推動由上屆政府提出的六大優勢產
業，但各項產業的發展，包括教育、科技、文化創意、醫療和環境項
目等，都需要土地，因此政府會不遺餘力地增加土地供應，以滿足香
港經濟和社會的中長期發展。

林鄭月娥續稱，香港市區已高度發展，可供發展的土地不多，而
且政府已承諾在完成中環灣仔繞道工程後，不再在維港進行填海，所
以政府必須另闢途徑，多管齊下增加土地供應，包括在新界發展新市
鎮，例如新界東北和東涌的新市鎮，以及研究維港以外填海和利用岩
洞等。她又說，起動九龍東計劃潛力巨大，預計未來可提供 540 萬平
方米的商業樓面面積，是現時中環提供樓面面積的兩倍，而啟德用地
亦會用來推動旅遊業，當中有綠化空間以及中央冷卻系統，有助減少
能源消耗。

中區政府合署位於香港中環下亞厘畢道，曾經是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總部的所在地及最主要辦公大樓。中區政府合署分為中座、
東座及西座；中座和東座大樓相連，分別在 1956 年和 1954 年建成
，西座為後期加建，於1959年落成。殖民地時期為香港總督、行政
局及布政司署等的辦公處。

大樓均為低矮建築物，位處草木葱鬱的環境。建築群表現出20
世紀初至中期盛行的實用主義建築風格特色。多年來，三幢大樓的
外部都曾經改建，包括加建樓層和改變裝飾等。三幢大樓中，以中
座細緻的裝飾處理最具建築特色；而西座在設計上相比中、東座則
稍顯平淡。毗鄰的香港禮賓府及其他歷史建築，亦增添了此地點的
歷史和文化價值。

何東花園原稱曉覺園，位於港島歌賦山山頂道 75 號，近觀龍
角，佔地約 12 萬方呎，1927 年落成，是香港著名富商何東為表對
平妻張蓮覺的愛意而建成。現時花園業主為何東孫女何勉君。

何東花園入口有一座中國風格的牌樓，很可能用作紀念何東夫
人。步過牌樓，沿斜坡下落，即見峽谷中有一座寬廣的花園，花園
裡有中國風格的綠瓦紅牆亭樓，向左拐有一道石橋叫寶華橋，橋頭
豎立着寶塔，鄰近建有亭樓。

寶塔是一座五層高六邊形建築，塔身用混凝土建造，屋簷鋪設
綠色琉璃瓦。塔旁有一尊素白觀音像立於噴水池中，池面浮滿荷葉
與蓮花。在虎豹別墅的 「虎塔」被拆卸後，該塔現在是港島唯一的
多層寶塔。跨越寶華橋前行一段距離，就來到四層高的主樓。主樓
以中國文藝復興風格建成，鋪淺灰色石造外牆，座北向南，背山面
海，以綠色琉璃瓦覆蓋西式洋房，風格中西合璧。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聯同陳茂波昨日召開記者會，宣布兩座建築的
最終安排。現時身兼古物事務監督的陳茂波表示，前發展局長林鄭月
娥於去年 10 月宣布，計劃引用《古物及古蹟條例》把位於山頂道 75
號的何東花園列為古蹟，但遭業主反對，並根據條例向行政長官提出
反對呈請。他於昨日收到指示，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經考慮業主的
反對後，決定不會將何東花園列為古蹟。

避過70億元賠償
陳茂波稱，政府已向業主建議多個保育與發展並行的方案，並提

出換地，也曾提出支付30億元作為補償，但都被一一拒絕，業主索價
70億元，雙方提出的價錢相差太遠。若政府堅決把何東花園列為古蹟
，無可避免會引發訴訟和索償，涉及巨額公帑，市民未必贊成動用數
以十億元來保育歷史建築。至於換地及增加地積比率的方案，雖曾助
保育部分歷史建築，但不是所有個案適用，相近的經濟誘因未必能在
此個案中發揮作用。

九次晤業主無果
林鄭月娥出任發展局局長期間，為保育何東花園，曾與業主會晤

九次，但也未能與對方達成共識。陳茂波稱，業主堅決不會開放何東
花園給公眾參觀。而他上任以來，未能與業主會面，因為對方稱已將
個案上訴至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不用再商討。他昨日曾電話聯絡
業主但不果，並已透過電郵，將政府的最終決定通知業主，並希望繼
續與業主磋商在發展的同時，可以保留部分建築物。

有85年歷史的何東花園，是本港現存與曾顯赫一時的首富何東爵
士有關的唯一建築物，其歷史較法定古蹟景賢里還早10年。擁有何東
花園業權的何東孫女何勉君認為，政府應尊重私有產權及物業擁有人
的發展權利，並已計劃清拆主樓，重建為10幢房子，建築圖則並早已
獲屋宇署批准，政府放棄列為法定古蹟後，何東花園隨即不受《古物
及古蹟條例》保護，業主可展開重建。

整座遷移不可行
發展局副秘書長雷潔玉稱，業主若要開展工程，需先向建築事務

監督即屋宇署署長申請，屋宇署須在28天內作出批示，業主取得批准
後，只需提前一星期通知政府，便可展開拆卸工程。對於有建議將何
東花園建築物整座遷移到其他地方保留，她稱政府進行技術評估後發
現可行性很低，但不排除搬遷保留的可能性。若業主確定重建何東花
園，政府會利用攝製、立體激光等技術保留何東花園影像，供市民日
後觀賞。

對於政府對何東花園的終極決定，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陳智思稱
，政府要保育私人物業一般會遇上困難，若動用數十億元公帑保育何
東花園，市民未必同意。他認為今次是好機會，讓社會討論公眾願意
付出多少進行保育。古諮會成員林筱魯呼籲何東花園業主，體諒市民
對其家族歷史的表彰，即使清拆，也盡量保留何東花園的歷史特色。

何東花園
瀕臨清拆

舊政總西座
保留重用

政府在歷史建築保育遇上的兩個 「燙手山芋」 何
東花園和舊政府總部西座，終極命運揭盅，一個可能
面臨清拆，一個得以保留。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日宣
布，政府決定不會將何東花園列為法定古蹟，避過支
付估計高達70億元的巨額賠償，大宅可隨時清拆重建
。舊政總西座則得以保留，連同東座和中座撥作律政
司辦公室及法律相關用途。何東花園業主何勉君目前
不在香港，未就何東花園安排作出回應。

本報記者 曾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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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東為平妻而建 曾作總督辦公處

改變用途不列古蹟

何東花園保育事件簿
日期

2009-03-19

2011-01-26

2011-10-21

2011-10-24

2011-10-26

2011-12-18

2012-01-27

2012-03-07

2012-12-04

事件
何東花園被評為一級歷史建築

政府將何東花園列為暫定古蹟，為期一年

發展局向古物諮詢委員會提出建議，將何東花園列
為法定古蹟

古諮會建議將何東花園列為永久性的法定古蹟

業主何勉君首次公開表態，認為何東花園保育價值
不高

何勉君再次發表聲明，反對政府將何東花園列作法
定古蹟

政府宣布將何東花園列為暫定古蹟一年限期屆滿

政府就保育何東花園與業主未達成共識，談判暫停

政府宣布不將何東花園列為法定古蹟

舊政總西座保育事件簿
日期

2009-10-14

2010-11-23

2011-10-14

2011-11-15

2011-11-23

2012-06-14

2012-06-18

2012-06-25

2012-11-06

2012-12-05

事件
2009年《施政報告》提出保育政府總部，欲拆
卸政府總部西座改建商廈和花園

受各方反對，西座拆卸諮詢期延長

政府 「拍板」 出售西座重建發展

政府推出西座重建方案

古諮會認為有需要為西座進行評級

古諮會主席陳智思投下關鍵一票，在建議評級
中把西座評為二級

被指偏幫政府，陳智思決定辭去主席一職

陳智思決定撤回請辭主席一職決定，但堅持不
參與舊政府總部西座評級工作

政府宣布西座不會按原定計劃於年底招標重建

政府決定保留舊政府總部西座，為律政司和法
律機構使用

【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舊政府總部西座的歷史建
築評級將於本月中有結果，政府昨日率先宣布，放棄重建，
保留西座，連同原先規劃的中座及東座，一併撥予律政司及
其他與法律相關的非政府組織使用，配合打造香港成為國際
仲裁調解中心。多個團體及組織歡迎決定。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表示，政府在2010年底就西座重建計
劃進行公眾諮詢，考慮收到的意見，6月公布修訂，但社會仍
有強烈的不同意見，爭議不少，同時已撥作律政司新總部用
途的中座和東座，未能滿足律政司對辦公室樓面的需要，而
與法律相關的非政府組織亦需要辦公室樓面，所以認為可把
西座配予律政司和非政府組織，而律政司原本在金鐘及中環
的用地，則會騰空給其他政府部門。

撥予律政司及法律組織使用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表示歡迎，認為可配合香港打造成國

際法律服務中心。他說，把中、東、西座撥作律政司總部，
可集中律政司各部門，令運作和通訊更方便，更善用資源。

舊政總西座的拆卸計劃一直面對保育團體的反對。袁國
強承認，計劃的確有改變，但不是屈服於反對聲音，新方案
不會影響已進行的中、東座規劃。他又說，現時律政司在中
區甲級寫字樓，租用2500平方米的辦公室，搬去舊政府總部
後，可以騰出空間，每年更可節省1500萬元的租金。

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陳智思表示，西座獲完整保留是好
事，相信更為公眾接納，認為政府的決定可能有政治考慮，
避免再起爭拗，他說，政府的決定不會影響古物諮詢委員會
未來對政府山西座的評級，但承認紓緩了委員壓力。古諮會
成員李浩然表示，舊政總西座獲保留值得高興，他不反對西
座日後用作政府部門，關鍵是如何做好活化同保育。

政府山關注組發言人羅雅寧表示，歡迎政府決定保留西
座，但希望西座室內範圍增加公共用途，例如圖書館、展覽
室或歷史檔案館。她稱政府山一帶包括禮賓府與炮台里，都
屬重要歷史地帶，希望政府從法例政策着手保育。

大律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都歡迎方案。大律師公會指，
將律政部門集中在同一個地點，有助促進內部及跨部門溝通
，提升律政司工作效率。律師會表示，西座大樓作為象徵香
港完善法律制度的地標，很有意義，同時促請政府，考慮將
部分西座大樓，用作調解及法律培訓。

【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山頂道何東花園隨着政府
放棄保育，可能面臨拆卸重建，與何東花園命運相近的私人
大宅，還有山頂甘道23號，政府與業主商討 「寓保育於發展
」方案多時，暫未有最新公布。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日表示
，何東花園事件揭示保育私人歷史建築的政策需要檢討，修
訂方向包括設定最高賠償金額、設立開放條款、制訂具體賠
償機制和準則等。

陳茂波稱，政府的保育目標是務求平衡私有產權和保護
文物，為換取私人業主同意交出或保育擁有的歷史建築物，
除現金賠償外，近年提出例如換地、轉移地積比率或增加地
積比率等經濟誘因，成功保育個案包括透過非原址換地方式
保存的景賢里，以及透過放寬地積比率保存的太子道西179
號的店屋的前面部分。

不過，在何東花園保育事件，業主對換地、增加地積比
率等方案全部不為所動，現金賠償方案又出現近40億元差距
，顯示經濟誘因未必一定能發揮作用，現行保育私人歷史建
築的政策需要盡快展開檢討。

陳茂波就私人歷史建築保育，拋出六大問題，包括：
（1）應如何看待對私有產權的尊重；（2）現行政策是否需
要變更；（3）如需變更，應如何更好地在尊重私有產權和
保護文物之間取得適當平衡；（4）香港社會是否在任何情
況下都不希望以巨額公帑換取私人歷史建築物保存；（5）
在特定情況下，例如加入條件規定歷史建築需達某個歷史價
值水平、或賠償金額不超過某個數字、或有關歷史建築需向
公眾開放，市民會否支持動用公帑以保育私人擁有的歷史建
築；（6）應否就向業主提供的經濟誘因，制訂更具體的機
制和準則。

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陳智思稱，本港等待評級的1444幢
歷史建築中，尚餘200幢未完成，大多數涉及私人業權，評
核需時。古諮會委員李浩然稱，當中較高危的估計有數十幢
，主要是地皮價值甚高的私人物業，隨時可能被收購重建。

甘道大宅隨時開展重建
至於與何東花園命運類似的，還有擁123年歷史、去年

被古諮會評為一級歷史建築的山頂甘道23號大宅，該處是和
黃旗下收租豪宅，業主向屋宇署提交的重建圖則已於2010年
底獲批，意味可隨時開展重建工程。截至今年5月，政府與
業主仍就保留大宅進行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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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當局致力增土地供應

▲何東花園不列為法定古蹟或面▲何東花園不列為法定古蹟或面
臨清拆。圖為業主何勉君臨清拆。圖為業主何勉君 ▲舊政總西座逃過清拆命運得以保留

▲袁國強（右）聯同陳茂波昨日召開記者會，宣布兩座建築
的最終安排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林鄭月娥
表示，政府
會不遺餘力
增加土地供
應
本報記者
杜漢生攝


